
 

財團法人豐泰文教基金會 
高中職學生勵學助學金發放辦法 

西元 2026 年 3 月 14 日 
第十七屆第十二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一、 為鼓勵高中職清寒學生努力向學完成學業，特制定此辦法。 

二、 助學對象及條件： 
(一)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凡就讀於雲林縣公私立高中職、五專之家境清寒在學學生。 
2. 設籍雲林縣但跨縣市就讀縣內未有科系之家境清寒者，得特案申請。 
3. 設籍雲林縣但就讀免試入學之共同學區內高中職之家境清寒者。(依教育部核定之該學

年「高級中等學校就學區及共同就學區劃定範圍結果表」及各共同學區公告之學校為主) 
(二) 願意於一學年內參與 12 小時以上志願服務，志願服務不限任何志工運用單位或地區。 
(三) 在學期間綜合表現良好，操行無負面評語且無重大過失。 
(四) 為使資源有效運用，已獲得其他機構助學金者請勿重複申請。 

三、 助學金額及次數： 
(一) 通過審核者一學年助學金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 
(二) 每名學生以申請三次為限，每學年限一次；五專限就讀一至三年級期間。 
(三) 受領本會『國中國小助學金』之國三畢業生，符合本辦法助學對象及條件者，可提前受

領第一學年(高一)新台幣伍仟元助學金，再於受理申請時間內提出申請，審核後再核發

新台幣壹萬元整。 

四、 受理申請時間：每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五、 申請程序： 
(一) 學生先至本會線上系統申請，再經校方線上初審、送件。申請須檢附： 

1. 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特殊境遇證明、身障證明正反面(申請人

或監護人)，或導師推薦申請函，以上至少檢附一項；恕不接受村里長證明。 
2. 由學生提出助學金年度使用計畫。(可參考本會提供之表格) 
3. 住家路線圖(家訪用)。 
4.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 
5. 獎懲紀錄或操行成績；高一生請檢附國三畢業成績單。 

(二) 每學期結束前由學生至本會線上系統回報： 
1. 助學金支用報告及心得。(可參考本會提供之表格) 
2. 志願服務證明須滿 12 小時以上。 
3. 若無提供資料，將不再具有申請本會助學金之資格。 

六、 審核及撥款： 
(一) 經本會派員家訪審核通過後撥款。 
(二) 本會得隨時派員查察，若發現有不實情事，本基金會得終止辦理。 
(三) 受領助學金之學生及家長需至本會指定場所親領。(日期另行通知) 

七、 『家訪及審核作業要點』由執行長定之。 

八、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或作廢亦同。 


